
附件 1 

 

开平市关于支持防疫应急保障物资生产企

业技改（扩能）补贴工作指引 
 

    一、奖励对象 

支持企业扩产或转产疫情防控急需重点调拨物资（含医

用防护服、医用防护面罩、医用口罩、医用 75%酒精），在规

定期限内投产、技改或转产上述物资的企业 

二、奖励条件 

（一）在开平市行政区域内办理市场监管、税务登记，依

法经营和纳税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 

（二）企业具有医用防护服、医用防护面罩、医用口罩、

医用 75%酒精的生产资质。 

（三）列入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

物资保障的企业和产品目录。 

（四）企业新购置设备发票日期在 1 月 23 日至 3月 31

日期间。 

（五）诚信经营，疫情期间没有出现价格欺诈、哄抬物

价等违法行为。 

（六）疫情期间，企业新购置生产设备形成有效产能，

并按照全市统一管理、统一收储的要求，服从政府安排，积



极承担防疫责任。 

三、奖励标准及核算方法 

（一）采取事后奖补方式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资金奖

励，按照新购置设备发票金额（不含税价格）计算，并按照

新购置设备发票时间划分为两种奖励比例，两阶段奖励可叠

加享受，单个企业奖励总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： 

第一阶段：在 1 月 23 日至 2 月 29 日期间转扩产企业，

对其新购置设备投资额给予不超过 80%的奖励。 

第二阶段：在 3月 1 日至 3月 31 日期间转扩产企业，

对其新购置设备投资额给予不超过 50%的奖励。 

企业新购置设备发票时间包含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，则

第一阶段设备按发票金额不超过 80%的比例进行奖励，第二

阶段设备按发票金额不超过 50%的比例进行奖励。 

（二）广东省、江门市奖励及开平市奖励可叠加享受，

如第一阶段申报广东省、江门市 50%奖励后，同一项目可以

继续申报开平市剩余的 30%的奖励；第二阶段申报广东省、

江门市 30%奖励后，同一项目可以继续申报开平市剩余的 20%

的奖励。 

（三）成熟一家，即办理一家，企业可多次申报。已享

受此奖励的企业，不重复享受本市、江门、广东省等政策补

贴。 

四、申报流程和评审 



（一）申报资料： 

企业申报材料包括但不限于： 

1.企业相关资料：营业执照、企业新购置设备合同、设

备清单、设备发票复印件、设备铭牌及全景照片、企业承诺

函、项目专项审计报告； 

    设备投资额以确实形成有效产能的软硬件设备购置发

票核定，发票日期须在支持期（1 月 23 日-3 月 31 日）内，

如无设备发票，需提供项目资产评估报告（由进驻广东省网

上中介服务超市的资产评估中介机构出具）。 

2.相关文件：1)医用物资许可、2)广东省、江门市、开

平市各级的疫情防控保障企业名单、3)广东省、江门市、开

平市各级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出具

的相关物资调配文件、4)市科工商务局（工信管理部门）出

具的技术改造项目备案证； 

3.所属镇街推荐意见。 

（二）评审流程 

按照“谁评审、谁负责”原则，该资金评审由开平市科

工商务局具体组织实施。评审流程包括但不限于： 

1.各镇街、翠山湖管委会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出具推荐意

见。推荐意见加盖公章，连同企业承诺函及账号信息于 3 月

底前报开平市科工商务局 

2. 依托项目专项审计报告、项目资产评估报告（由进驻



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的资产评估中介机构出具），核实

企业新购置设备价值，通过现场评审和书面评审双结合方式，

核实企业投产、技改或转产情况及企业申报材料真实性。 

3.开平市科工商务局出具审核确认书并加盖公章，连同

申报企业承诺函报开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

控指挥部。 

五、复核 

市科工商务局汇总各镇（街）、翠山湖管委会上报的奖

励企业名单及奖励金额，报开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，同时按程序报公示 7天，复核无误及

如无异议后将下达资金计划并由财政部门办理资金拨付手

续。 

六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申报单位责任 

1.申报单位是责任主体，对所提交的资金申报资料的真

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负责。 

    2.资金申报单位如有骗取、套取等资金行为，停止拨付

财政扶持资金，追缴已拨付的财政扶持资金，并取消申报单

位 3 年内申报财政扶持资金的资格。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

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（二）管理责任 

 防疫应急保障物资生产企业技改（扩能）补贴按照“谁



评审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对弄虚作假、截留、挪用、挤占资金

等行为，按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进行

处理，并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及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（三）资金使用 

获得奖励资金的企业应对资金实施专账管理，奖励资金

应用于扩大企业规模、产品制造等正常生产经营活动。 

（四）后续跟踪 

本资金奖励方式为采取事后奖补，无项目验收要求。申

报单位应做好必要申报资料归档，积极配合相关绩效和审计

工作。 


